
    觀塘民政事務處     觀塘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合辦 

觀塘區議會贊助 

觀塘盃2016乒乓球比賽 

 
(一) 比賽日期：2016 年 12 月 18日 (星期日) 

(二) 比賽時間：上午 9:00-下午 6:00 

(三) 比賽地點：觀塘曉光街體育館 

(四) 比賽組別及名額： 

(A) 嘉賓邀請賽(團體賽): 16 隊 

(B) 公開組(單打)      : 32 名 

(C) 學生組(單打)      : 32 名 

(五) 比賽制度： 

(A) 嘉賓邀請賽(團體賽) 

 比 賽 採 用 單 打 五場三 勝 制 (A 對 X ， B對 Y ， C 對 Z ， A 對 Y， B 對 X) 。                   

每場3局2勝，每局11分。 

 初賽採用分組循環制，小組首次名出線。複賽則以單淘汰形式進行。 

 初賽分組循環賽勝方得二分、負方得一分，棄權或未能完成比賽者得零分。 

(B)  公開組 及 學生組(單打賽) 

 初賽採用以3局2勝，每局11分制；準決賽及決賽則會以5局3勝，每局11分制。 

(六) 賽事獎項：每組均設冠、亞、季及殿軍 

(七) 報名事宜：由即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若公開組及學生組的報名者多 於32名，會

以抽籤形式決定參加者名單。 

 

報名地點:九龍觀塘翠屏道17號 觀塘社區中心2樓227-230室  

         觀塘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查詢電話: 2343 5856 文小姐 

 

 



(八) 賽規： 

1.  以國際乒乓球聯合會（國際乒聯）現行球例為準，有關球例可在國際乒聯之網

頁查閱：http://www.ittf.com/ 

 

2.  球拍必須一面為紅色，另一面為黑色。膠皮亦須經國際乒聯現行批准使用； 

 

3.  本賽會將會提供比賽用球。 

 

4.  球員應於 9時10分前向賽務處報到，逾時皆作棄權論。 

 

5.  團體賽參賽雙方球隊在抽主/客隊後，必須在5 分鐘內將出賽球員名單交回賽務

處，逾時未交者，將作棄權論。 

 

6.  每場比賽開始時，對賽球隊必須先向該場執法裁判出示各出賽球員的有效身分

證明文件，該等証件必須附有相片（如身分證、學生證或學生手冊），以便核對

球員身分。如無證件，則不能參加比賽。對賽期間，球隊應按照賽制所訂之次

序派出隊員作賽，否則可被判棄權。 

 

7.  若球隊在賽事中因棄權而未能作賽，則判對方球隊以3 比0 勝出。若球隊在比

賽中途棄權，即被取消該場對賽資格，而已賽之成績依舊作實，惟未賽之場次，

則一律判對方球員以3 比0 勝出。 

 

8.  球隊若在初賽賽事中棄權兩次，即被取消以後比賽資格。該隊以前之成績依舊

作實，未賽之賽事，一律判對方勝3 比0。倘球隊在複賽事中棄權，即被取消餘

下比賽資格。 

 

9. 若在沒有合理的原因下缺席賽事，籌備委員會將會考慮拒絕下一年的參賽申請。 

 

10. 球賽須依照比賽賽程表舉行。本會有權將賽事提前或押後舉行。如當天首場比

賽前兩小時或比賽進行中，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暴雨警告訊號，該日全

部賽事取消，補賽日期將另函通知。 

 

11. 比賽時如對裁判的判決不滿，應即時向當值裁判長提出，由當值裁判長即場處

理，當值裁判長之判决為最終裁决，本賽會不會另設上訴機制。 

章程：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本會有權隨時增減或修改。 


